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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班长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
崇高品格，践行了‘愿意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我们要把这
种品格带到工作和学习中，始终牢记
入党初心，在新长征途中不懈奋
斗。”市公交集团客运二公司党员汤
宁在讲述完党史故事后这样说道。

日前，市公交集团客运二公司
“党史故事大家讲”活动在客运二公
司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上拉开序
幕。党员汤宁为大家讲述了长征故
事《金色的鱼钩》。“我在小学课本里
读过这个故事，在现今的党史学习
教育中，我们以‘党史故事大家讲’
的方式重温这段历史，更能体悟到
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
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
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
精神。”与会党员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公
交集团客运二公司党总支以“党史
故事大家讲”活动为载体，通过党员
上讲台，人人讲故事，个个谈体会的
方式，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心走实。 通讯员 陈环

本报讯 19日，家住张湾区车城
西路 185号某家属楼 3楼的魏先生向
本报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由于楼
上的租客忘关水龙头，水顺着墙壁缝
隙流到了他家，导致墙面大面积被浸
泡损坏，楼上的房东表示会处理，但
半年过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魏先生介绍，去年 10月，4楼的
租户忘了关水龙头，导致他家墙面大
面积被渗漏下来的水浸泡损坏。“当
时 4楼的房主也来到现场，承认我家
进水是他的原因导致，也承诺给我
修，但是一直没有实际行动。我找过
对方多次，对方每次都表示没有时
间，至今没有修复。”魏先生说。

近日，记者到魏先生家查看后，
联系到了 4楼房东李先生。“的确是
因为租客忘记关水导致的，事发后，
我也多次和魏先生的妻子联系，要给

他们维修，但他们有时间的时候我没
时间，我有时间的时候他们又没时
间，导致一直没有修复，今天晚上我
再去他们家约一下时间。”李先生说。

19日晚 10时许，魏先生告诉记
者，李先生已过来协商，约定了维修
时间。本以为事情已解决，4月 20日
下午，魏先生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

“李先生今天上午带了一个人来我
家，在地面、床没做防护的前提下，他
们用工具把开裂、泡水的墙皮铲掉，
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专业的油漆
工，万一修补后又开裂怎么办，我觉
得自己修更放心，因此提出以钱款的
方式赔偿，自己找人修补，但被李先
生拒绝。”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李先生，他
表示，魏先生提出的 5000元赔偿金
他无法接受。截至发稿前，双方仍未
达成一致。魏先生表示，如最终还是
不能和解，将通过司法诉讼解决。

本报讯“以往我们的电费是直
接交给国网供电公司，每度不到 0.7
元，现在听说要交给东风汽车公司十
堰天成公司，电价变成每度 1.1元，我
觉得很不合理。”日前，在花果街办东
风公司铸造一厂附近经营餐饮店的
张先生（化姓）向十堰晚报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此事。

近日，记者来到张先生的店面了
解情况。他告诉记者，前不久，天成
公司在国网搭设的电表基础上重新
安装了新电表，电价改为每度 1.1
元。约 5年前，他就在此租房经营餐
饮店，现在电价要上涨，他感到十分
头疼。“这比相关部门今年规定的电
价高太多。”张先生说，“夏天是用电
高峰期，如果按照天成公司的电价，
原本每月 300元的电费成本要增加
将近一倍，为何天成公司不按照相关
部门规定的电价收取电费？”

附近一店面店主陈女士（化姓）
也质疑道：“此前与天成公司签订的
房租合同中也标明了这一点，说是电
费不到 0.7元，但还要额外加收服务
费，不签就无法续约房租。”

除了张先生和陈女士，在同排租
赁店面的其他店主也纷纷表示，电价
上涨的幅度让人难以接受。

随后，记者联系到东风汽车公司
十堰天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该公司维修中心主任李长义解
释：“供电公司装的表是对产权单位
收费，每个月由我们统一将电费交给
国网供电公司，而我们供应给商户，
会产生电损、维护等成本，收取服务
费也是无可奈何。届时，公司会为商
户开具两张发票，一张是电费的发
票，另一张是服务费用的发票。”

供电公司为什么不能直接抄表
到户？“很多商业综合体、物业、写字
楼都是租赁的房屋，往往没有产权手
续，所以不能申报安装，转供电这种
情况很难避免。”国网十堰东风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说。

“合同上的定价是从前的标准，
现在，公司会根据相关政策要求进
行重新调整，我们将按照合理合法
的标准对商户收取电费。”李长义
说。截至记者发稿时，东风汽车公司
十堰天成公司并未按照 1.1元的标准
收费。

转供电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
见。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监科
科长郑少波表示，根据《2019年全省
转供电收费清理规范实施方案》，转
供电主体必须按政府公布的对应目
录销售电价标准向一般工商户收取
电费，超标准收费属违法行为。

“目前国家规定的商业电价为每
度 0.6907元，对供电企业暂未直抄到
户的终端用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
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因此针对
此事件出现的合同中一条款规定了
电费加收的服务费是不合法行为，可
以视为无效条款。”郑少波介绍，对于
正常电损，转供电区域的公共用电、
配电设施运行维护等费用，按《湖北
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规定，经供
用电双方议价决定等法定程序，纳入
物业收费管理。

如果遭遇电费加价的问题，用户
又该如何应对呢？郑少波告诉记者，
依照相关规定，凡转供电主体不执行
目录电价，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
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

这里的电价要涨 4角？
责任公司：增加的是服务费 市场监管部门：加收服务费不合法

■记者 杨天娇

市公交集团客运二公司：

讲好党史故事
牢记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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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系统重点工作安排暨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项目工作总结表彰会召开。会议首
先表彰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湾分
局等 9个 2021年度全市地质灾害群
专结合监测预警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和
张庚丽等 20名先进个人。

会议指出，今年 3月底至 4月初，
为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督办的 2021
年度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项目
建设任务，提高全市地灾科技防治水
平，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以高度的政
治站位和责任担当，抢晴天、战雨天，
节日不休，日夜鏖战，攻坚克难，提前8
天完成任务，打赢了这场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建设的硬仗，涌现出了一批作
风过硬、勇于担当、爱岗敬业的先进典
型。各相关技术支撑单位、设备供应
厂商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做好设备调
度供应，深入一线驻点开展技术指
导，确保了我市提前完成建设任务。

该局党组书记贺德斌围绕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系统上下要
优化资源配置保发展，清单制抓落

实，建立执法“三早两严”机制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以思想破冰推动思想再
解放、纪律再强化、作风再转变，推动
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全面提质提效，
确保全面完成“3+7”既定目标任务。

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服务保障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厘清政策
红利，用足用活中央支撑湖北以及省
市支持疫后重振的政策“组合拳”；按
照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深化工改，对
用地用矿及工程建设领域审批进行集
成；研究规划过渡期政策，提高要素保
障成效；持续深化“十比十看”活动，发
挥“五个起来精神”，抓实帮办协办，
当好“店小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清单制结硬账抓好日常工作落
实。以“长牙齿”措施严格保护耕地，
防范和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问题；抓实节约集约用地，围绕指标

“指挥捧”攻坚；穷尽一切办法措施保
障重点项目建设，做到应保尽保；扎
实推进市县乡及村庄规划编制，构建

“1+10+N”规划体系，与项目库建设
相结合，落实强条要求，优化选址方
案，落准落细规划；强化矿产管理，推

进绿色矿山、矿规编制及“三率”考核
等工作。同时，要抓好生态保护修
复、测绘、疫情防控、巡视巡察及例行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开展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三早
两严”百日攻坚行动。早服务，引导
支撑项目依法依规用地；早发现，解
决问题在萌芽状态，做到执法政治、
法律、社会效果“三统一”；早制止，防
止小问题坐大，发生破窗效应；严查
处，维护法律权威，形成震慑；严问
责，压实各方依法依规保护管理利用
土地和规划建设的责任。

通讯员 吴玉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以思想破冰推动工作全面提质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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